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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負擔問題的社會和法律分析

⊙ 俞德鵬

 

* 本文是筆者受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邀請，於2000年8月21日至10月20日在該中心進行訪問研究的

成果。謹此向在訪問期間給我提供研究機會和熱誠服務的關信基教授、熊景明女士和中心全體職員表

示誠摯的謝意。

為甚麼農民負擔問題遲遲難以解決？為甚麼農民負擔過重在中央文件三令五申的減負呼聲中

依然如故？筆者認為，思維方向錯誤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研究人員僅

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民負擔問題，沒有人能夠看清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和與此相聯繫的

法律制度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根本不是農村或農業的問題，

而是城鄉有別的二元社會結構在農村的表現形式，是中國城鄉居民在法律上身份不同一、權

利不平等、義務（負擔）不一致的必然結果。本文便是沿著這一思路的一次嘗試，希望能起

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立法的演進

自8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負擔過重就是中國社會經濟問題中的一個有特色的、複雜的和棘手

的問題。中央政府對此十分重視，先後制訂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要求各地切實減輕農民負

擔。大致說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立法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甲）80年代：減負政策以制止「三亂」為核心

中國農民的負擔向來比較沉重。只是在人民公社時代，農民的負擔都是由農村集體主要是生

產隊來承擔和履行的，個體農民並沒有切身的感受。雖然負擔沉重，但沒有成為嚴重的社會

問題。自80年代初期始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成為對國家和集體承擔負擔的主

體，開始對負擔有了直接的感受。

80年代是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之際，農民收入快速增長，農民的負擔性支出雖然也在不斷

增加，但增長相對較慢，故從總體上看，這一階段農民負擔問題並不突出。1985年，全國農

民負擔的總體情況是：農業稅47億元，民辦教育16億元，供養五保戶十億元，照顧烈軍屬五

億元，文化衛生20億元，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元，計劃生育32億元，基層幹部和脫產人員補

貼70億元，亂收費40億元，總計257億元1，人均31元，佔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397.6元的8%。

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門以「農民已經富起來」為理由紛紛向農民要求「贊助」，亂收費、亂

罰款和各種攤派的「三亂」現象開始出現並日益嚴重起來。1984年山東省對99個鄉調查列出

農民的稅外負擔共有11類96項2。針對「三亂」現象有增無減的局面，1985年10月31日，中共

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提出要嚴格控制集資、



贊助等活動，壓縮民兵訓練規模，控制向農民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其他費用，不得向農民

攤派辦公費、交通工具購置費、制裝費等。

然而，此後對農民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三亂」現象仍然十分嚴重。不少地區和

單位繼續違反國家規定，任意增加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名目繁多，標準過高；有的隨

意對群眾罰款，甚至亂設關卡，敲詐勒索；有的搞建設、辦事業不量力而行，強制集資攤

派；有的財務管理混亂，監督檢查不嚴，違法違紀現象經常發生。據農業部農民負擔監督管

理辦公室統計表明，1991年能夠統計到的農民支出的行政事業費為17.7億元，各種罰款23.1

億元，集資攤派41億元，其他社會負擔38.1億元，上述各項合計，農民人均13.8元，佔上年

農民人均所得的2.5%。由於社會負擔很難統計清楚，因此上面僅是農民全部社會負擔的一部

分。據典型調查，社會負擔一般佔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7%3。為此，1990年9月16日中共中

央、國務院又作出《關於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要求對現有的收

費、罰款、集資項目和各種攤派進行全面的清理整頓，嚴格審核收費、罰款、集資項目和標

準，堅決禁止各種形式的攤派，精簡機構，壓縮人員，努力減少各種收費，加大了對「三

亂」現象的打擊力度。

（乙）90年代前期：減負政策以規範農民負擔為核心，並開始法制化

80年代後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但農民負擔卻節節上升，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1988-91

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由545元增長到708元，而同期人均農業稅便從8.6億元增長到10.5億

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也由1988年的28.86元增長到1991年的44.55元4，農民負擔（農業

稅、提留、統籌三項）支出佔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從1988年的7.2%增長至1991年的8.3%。若加

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則1991年農民負擔約佔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3%。

過重的負擔減少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嚴重挫傷了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針對這一局

面，90年代初，中央政府開始採用新措施來制止農民負擔的無限制增長。1990年2月3日國務

院發布《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明確了除法定稅金外，農民合理負擔的項目（村

提留、鄉統籌費、義務工和積累工）及其使用範圍，規定了村提留和鄉統籌費「一般應控制

在上一年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頒布《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

例》，第一次用行政法規的形式界定農民負擔的村提留、鄉統籌費、勞務的標準和使用範圍

（村提留包括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鄉統籌費用於安排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

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明確規定農民承擔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

「不得超過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並規定了村提留、鄉統籌費、勞務的提取和管

理，規定了獎勵和處罰等事宜。1993年7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將農民負擔設定為法定義務：農民

依法繳納稅款，依法繳納村集體提留和鄉統籌費，依法承擔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並且

對向農民的收費、罰款、攤派、集資作出明確限制。一切向農民的收費、罰款、攤派都必須

有法律、法規的規定，集資必須實行自願原則。農民有權拒絕沒有法律、法規規定依據的收

費、罰款和攤派。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

提出「農民負擔重的問題，表現在農村，根子在上邊各部門。涉及農民負擔的攤派、集資、

達標活動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及罰款等方面的許多文件來自中央國家機關和省級國家機關」。

因此，要求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逐一清理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7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對中央國家機關有關文件

中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作了一次大規模的清理：取消了農村宅基地有償使用收費等37項不合

理的收費項目，取消了民兵訓練基地建設達標等43項要求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

活動，並要求堅決糾正在農民承擔費用的收取與管理方法上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十種突出

問題，即：提前預收、層層加碼、平調統籌費、彌補財政赤字、按人口和田畝平攤、超標準

收費、動用司法或其他強制手段收費、售糧時強行扣款、貸款時強行收費、強行以資代勞。

（丙）90年代後期：減負政策以遏制惡性案件發生，強化領導幹部責任為核心

90年代初，因農民負擔過重而引起的惡性案件相繼被傳播媒體報導。1992年3月，湖北省枝江

縣農民樊哲富因負擔過重上訪省政府無結果而於省委機關大院附近服毒自殺；5月，湖南省湘

鄉市農民潘群英因交不起教育集資款而被鄉幹部牽走一頭豬後投水自盡。據全國農民負擔監

督管理部門掌握的資料，1992年在吉林、湖北、湖南、四川、河北、河南、江蘇、安徽和甘

肅就分別發生17起因農民負擔過重而逼死人命的惡性案件；1993年，全國因農民負擔問題引

發的逼死人命、毆打致殘、較大規模幹群衝突等重大惡性案件達30餘起；1994年又發生九起

因農民負擔而引發的死人案件5。中央文件說：到90年代中期，「農民負擔重的問題還沒有從

根本上解決，仍然是當前農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有些地方問題還相當嚴重。有的地方

和部門置中央的三令五申於不顧，巧立名目，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亂漲價、亂罰款和攤

派；有些地方虛報農民收入，超限額提取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強迫農民以資代勞；極少數基

層幹部作風粗暴，目無法紀，揮霍、侵吞集體和農民資財，甚至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強行向

農民收錢收物，個別地方釀成了幹群衝突的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的惡性案件」6。

惡性案件的一再發生意味著一部分農民對負擔的承受能力已經到了極限，表明對農民的亂集

資、亂攤派達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引起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中發

1996年13號文件），重申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規定：農業稅收政策不變；提留統籌費

不超過純收入的5%；義務工和積累工負擔不變；嚴禁達標升級、集資、亂收費、亂漲價、亂

罰款和各種攤派行為；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減免貧困戶稅費負擔；減

輕鄉鎮企業負擔；減少鄉鎮機構和人員的開支，等等。接著，對地方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

縣、鄉兩級領導幹部提出了「三項要求」：「確保在本轄區內，不出現村提留、鄉統籌費突

破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的村；不違反中央規定出台加重農民負擔的項目；不發生因農民負

擔引發的嚴重事件和惡性案件」。《決定》強化了地方領導者在減輕農民負擔和遏制惡性案

件發生問題上的責任，規定：

凡因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

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法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

任，以吸取教訓；連續發生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

主要領導同志要向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

二 減輕農民負擔政策和立法為甚麼沒有達到預期結果

十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對減輕農民負擔問題十分重視，三令五申，力度不斷加大。先後

發布減負文件20餘個，減負政策的法制化逐漸加強，減負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可以肯定



的是，如果沒有一系列減負政策和法規的頒布和執行，中國農民負擔問題就會嚴重得難以想

像。但是，正如中央文件說的那樣，農民負擔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有些地方農民的負

擔仍然十分沉重，「三亂」現象尚未得到根治，個別地方的問題仍然特別突出，許多地方農

民負擔隨時都有反彈的可能。有人作過調查，在一個縣級市，1999年的村提留、鄉統籌費總

額比80年代中期增加十多倍，一般收取金額佔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0-15%。農民負擔的名目，

有的鄉鎮仍然達30多項。該縣級市除法定的農業稅和提留統籌費以外的費用高達4,085萬元，

農民人均承擔87.3元，額外負擔佔負擔總額的40%7。

2000年3月，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寫信給國務院領導，反映當地農民負擔的實

況。信中說8：

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我們這

兒的田畝負擔有200元／畝，另外還有人頭負擔100-400元／人不等。一家五口種地8畝，

全年經濟負擔2,500-3,000元。農民種地畝產1,000斤穀子，僅僅只能保本，80%的農民虧

本。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

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

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

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村

級集體虧空一年比一年多，鄉鎮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們棋盤鄉不搞任何建設只交

上面的稅費，發幹部的工資，支負債款利息，收支兩品，鄉村每年淨虧1,000萬元。

李昌平的信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國務院領導兩次批示要調查和解決監利縣的農民負擔過

重問題。在中央和省政府的干預下，監利縣進行了一次規模巨大的整改活動，農民負擔減輕

了許多。但是，兩個月以後，李昌平卻由於「傷害了棋盤鄉甚至全監利縣很多人的利益」，

被迫辭職到深圳打工。李昌平說，監利縣整改兩個月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深層次的問題、難

的問題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解決。解決監利人浮於事、債台高築、組織渙散、幹群對

立、結構單一、經濟衰退等突出問題才剛剛起步9。

湖北省監利縣農民負擔如此沉重或許是個別的例子，但農民負擔比較重卻肯定是二十世紀末

和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農村的普遍事實。雖然中央的減負政策、法規以及大張旗鼓的監督檢查

行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農民負擔增長的作用，但是由於農民負擔有其自身的深層根源

和不斷擴張的剛性（李昌平被迫辭職的事實說明這種剛性的頑固和強大），農民負擔過重的

局面未能根本改觀。因此在今天，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中國農民負擔問題依然如故，中國

農民肩膀上的負擔依然是那樣沉重。

中央的減負政策的制訂來源於對農民負擔過重成因的認識，減負政策成效不佳自然與中央政

府對農民負擔成因認識沒有完全到位有關。中發1996年13號文件認為：

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屢禁不止，農民負擔一再反彈，原因很多，主要是：有些地方盲目

追求發展速度，超越了財政的承受能力，以各種名目向農民伸手；有些部門在農村辦事

情要求過高過急，不切實際地推行達標升級活動，搞形式主義，加重農民負擔；有些鄉

村幹部不善於做群眾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甚至違法亂紀；很多地方鄉鎮機構臃腫，幹

部隊伍龐大，加之集體經濟薄弱，幹甚麼都要向農民收糧要錢；現行的農民負擔管理辦

法不夠完善，缺乏群眾民主監督，農村集體財務制度不健全，等等。



顯然，中央減負舉措的設計就是直接針對上述這些原因的。

可是，為甚麼由此而得出的減輕農民負擔的舉措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呢？中央文件抱怨「有

的地方和部門置中央的三令五申於不顧」，使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方針政策不能完全落

實。這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為甚麼有的地方和部門敢置中央的三令五申於不顧

呢？這或許是更加重要的問題。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那些敢置中央的三令五申於不顧的地方基

層幹部怎麼說。《新世紀》雜誌1995年第2期王慧的文章〈農民負擔為何反彈〉引用了許多實

證資料。某鄉的鄉長說：「我們鄉人口不足2萬，每年的財政收入加上縣財政的補貼不足40萬

元，全部用於發放教師工資，尚有5萬元的缺口，鄉幹部以及民辦教師的工資、福利、鄉里辦

公經費等一切費用，財政上一分錢沒有，在現行財政體制下，只能向農民要」。蘇北有一個

鄉的鄉長感歎道：「我們這裏的鄉辦企業全部虧損，為了保證幹部的工資，我們從去年冬天

開始，硬性規定按每頭豬20元向養豬戶收取生豬屠宰費，後又改為按人頭交7元錢的生豬費。

這樣做雖然不合理，但總得解決幹部吃飯的問題吧」。某貧困縣的縣長甚至直言不諱地說：

「財政體制不解決，將農民負擔壓縮到5%以內辦不到，至少在我們這裏辦不到」。有一位貧

困地區的鄉長說10：

現在減輕農民負擔的風聲緊，我們不敢再集資。但風頭過後，我們還得集，不集哪來錢

建校、辦廠。這些事情都是必須做的，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後年，反正不能讓

我們鄉的企業老辦不起來，也不能讓娃娃們總守在危房中上課。

這些實證材料一方面說明了中央政策在基礎未能落實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農民負擔沉

重的體制根源。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鄉鎮機構臃腫和財政體制不恰當的問題。前者，中央

文件早已三令五申地要求解決，已經不是未認識到的問題，對此我們也用不著再去探討。但

是，如果一個鄉的全部財政收入連支付教師工資都不夠，我們就不能認為是鄉鎮機構臃腫而

加重農民負擔了。因此，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財政體制問題。儘管學術界已經有多人提到了

農民負擔過重的財政體制原因，但中央政策的制訂人至今也沒有從這一角度思考減輕農民負

擔的對策。一般說來，要解決因財政體制因素而引起的農民負擔問題並不難，只需要上級多

給一點財政補貼就行了。但問題遠遠沒有這麼簡單。這樣做勢必給上級財政最後給國家財政

帶來巨大負擔，這是中央政策制訂者不願看到的。經過一輪思索後，中央政策制訂者認為，

鄉鎮和農村要用的錢還是讓農民去掏。中央政策制訂者之所以不願讓上一級財政乃至國家財

政來承擔鄉鎮和農村的社會發展費用，或許根本不是擔心國家財政承受不了，而是根本沒有

從這一思路去想。這在中國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就已經在

人們的頭腦中根深柢固，嚴重地制約著人們的思維。二元社會結構將中國分為涇渭分明的兩

大塊──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城市社會的事情由國家來辦，農村社會的事情由農民自己去

辦。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央政策的制訂者何以不願意為鄉鎮負擔財政開支的原因。

三 二元社會結構把全民所有制變為市民所有制

二元社會結構是80年代郭書田和劉純彬等人提出的概念，其理論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結構

是二元的，一元是城市社會，由具有城市非農業戶口的市民構成；另一元是農村社會，由持

農村農業戶口的農民構成。二元社會結構就是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制度、

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11。

二元戶籍制度是二元社會結構的核心，正式確立於50年代後期。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誌著二元戶籍制度

正式確立。《條例》第10條第2款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勞動部門的錄用證

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

請辦理遷出手續」。也就是說，沒有城市公安部門的批准，農民不得將戶口從農村遷往城

市。由於中國長期實行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方針，國家對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實行政策

加指標的雙重控制方法。政策規定只有在考上大學、參軍後擔任幹部、土地被城市徵用、無

勞動能力的家屬投靠等幾種特殊情況才有資格申請將農村農業戶口轉為城市非農業戶口並遷

入城市，但每年批准的名額不得突破該城市原有非農業人口2‰的指標限制。這樣就意味著絕

大多數農民只能世世代代居住於農村，只能世世代代當農民，戶籍制度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

土地上。從此，「農民」這一在世界上都是作為職業的詞彙，在中國就演變為具有身份性含

義的名詞。「農民工」、「農民企業家」等詞語中的「農民」並非表示這些人的職業，而是

表示他們的戶口仍然是農村農業戶口，他們不從事農業卻無法改變「農民」的身份。

如果只有單一的二元戶籍制度，農民的身份也只是一般性的身份，那麼二元社會結構還不會

出現。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以及業已

廢止的二元糧油供應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制度和二元戶籍制度相配合，共同建構並維繫著二元

社會結構。二元就業制度把一切正式的就業機會包括在黨政機關任職的機會全部交給有城市

非農業戶口的市民，跑到城市裏去找工作的農民只能去做那些市民不願做的重、累、髒、險

的工作，而且都是工資比正式工低得多的臨時工。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勞動就業制度歷經變

革，但在就業權利城鄉有別這一方面卻始終如此。二元福利保障制度規定住房、醫療、養

老、失業等福利待遇只能由具有城市非農業戶口的市民或單位的正式職工享受，入城農民和

單位中的臨時工是無權染指的。當城市明確地把農民排斥於城市就業的大門之外以後，社會

福利制度就直接與城市戶口聯繫起來了。有了一紙城市戶口，就意味著可以享受各種各樣的

福利待遇，而對於那些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則只能望洋興歎了。儘管90年代開始的住房、

醫療、養老、失業制度的改革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對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有所觸動，但在城鄉居

民不一致、不平等這一方面基本沒有甚麼變化。

本來，從我國社會制度和憲法方面來看，是不會有農民負擔問題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意味著全國人民都是全民所有制財產

的所有權人。同時，我國又是人民主權國家，包括農民在內的一切公民都是國家的主人，也

就是國家資源和財產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和礦藏、水流、森

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

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至於對工廠、礦山、企業、事

業以及街道、公園等公共設施乃至整個城市，所有權歸屬也大體遵循同樣原則，即農村中農

民投資的企業屬於農村集體所有，其他財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除了一部分屬於城鎮

集體所有以外），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和政府機關等都是全民單位。可見，從這一憲法規定

來看，農民不僅沒有吃虧，而且獲得了雙份權益：作為農村小集體的所有人擁有對集體土地

和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國家公民擁有對城市的土地、公共設施和全民單位財產的所有權。同

時，農民的身份也是雙重的：他們即是農村集體的主人，也是國家城市和全民單位的主人。

然而，這僅僅是憲法的規定，農民能不能把這憲法權益轉化為實際利益，還要看具體的政策

和法律的規定。可是，城市居民憑藉著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和二元糧油供應制

度的支持，實現了對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獨自佔有事實（由於這些資源和財產都集中在城

市），進而把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視為自己獨有的財產。佔有的事實要比所有權重要得多，



生產資料是會為其佔有者帶來收益的。一般說來，一個人佔有的生產資料越多，他得到的收

益就越大。寶鋼職工的收入之所以比一般小型鋼鐵廠的職工高，不是因為二者的能力有明顯

差異，而是因為前者比後者佔有更多國有生產資料。這裏的「佔有」是指勞動者與生產資料

結合。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12，即所有制

就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方式。由於二元就業制度不允許作為國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農

民與市民一道佔有國有生產資料，也就是說，農民無法實現與自己的生產資料直接結合，而

唯一佔有這些國有生產資料的市民就成為實際上的真正所有者。這樣，農民就很自然地被排

斥在全民所有者的實際名單之外：農民仍然是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的名義所有者，仍然要對

國家承擔納稅等應盡的義務，但在分配紅利時農民就沒有份了。於是，城市居民就成為國家

和全民的唯一代表，「全民」即市民，市民即「全民」，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就成為市

民所有制，國家的城市即全民城市也就成了市民的城市，比如，北京就成了北京人的北京，

上海就成了上海人的上海。

當市民以二元社會結構把農民排斥於全民的範圍之外而獨佔國家資源和全民財產後，農民在

憲法上的雙重身份最終回落到單一身份──農村集體的所有人。這樣，市民便以國家資源和

全民財產為基礎來發展城市，並且獨享城市發展的經濟和文化成果，國家（包括地方各級政

府）的財產收入便成為城市居民的財政收入，只能用於城市的建設和市民的發展（指在體

質、技能、文化程度、精神狀態等方面的提高）；而農民就只能依靠農村集體所有的資源和

財產來求生存和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發展就完全由農民自己解決。也就是說，城市的建設

和市民的發展由國家負擔，即由國家（包括地方各級政府）財政收入負擔，農村建設和農民

發展則由農民負擔。由於人數相對較少的市民佔有著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且能夠增值的、能

夠帶來最大利潤和稅收的現代大工廠、大企業、大公司等國家生產資料，而人數相對較多的

農民卻只擁有較少的且難以增加的社會資源（19億畝土地），在這種資源配置嚴重不均的前

提下，城市和農村各自獨立發展，其結果對誰有利可想而知。

四 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農村表現為農民負擔

二元社會結構的具體制度形成了城鄉隔離體系，它將城市和國家、政府、「全民」的一切交

給市民，將農村扔給農民，二者相對獨立，各自發展。從我國政權層次的設計上看，鄉鎮是

最低的一級政權單位，屬於政府的範疇，鄉鎮事務本應該由國家負責，但這時二元社會結構

對農村作廣義理解，把鄉鎮的事務基本上劃歸農村，讓農民去承擔。這樣，鄉鎮一級教育、

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道路建設等事項的開支乃至一部分鄉鎮幹部的報酬都要由農民

來負擔。由於在「五統籌」中，教育款統籌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是最重要的一塊，再加上

學校集資、收費在法定農民負擔之外的負擔中具有重要影響，故我們在這裏以鄉村教育問題

為例來分析一下現行農民負擔過重的制度成因及其不合理性。

1986年9月11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關於實施〈義務

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22條意見規定：「城鎮，凡國家舉辦的中小學新建、擴

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資，按學校隸屬關係，列入主管部門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並予以照

顧。農村中小學校舍建設投資，以鄉、村自籌為主。地方人民政府對經濟有困難的地方，酌

情予以補助。」也就是說，城鎮中小學屬於由國家舉辦的學校，由國家和地方財政撥款建

設，農村中小學則是農民自己的學校，由農民自籌資金興辦。而且，由於鄉統籌費中的教育

費附加的總額有限，一般尚不夠建設鄉級中學和行政村（高年級）小學，這樣在農村中數量



最多的自然村（低年級）小學的建設費用仍然需要農民來承擔。而且不僅建學校如此，教育

經費的分配也是如此，城鎮中小學可以得到比較充分的政府財政預算為經費，而農村中小學

得到的財政預算經費就少得可憐。1998年全國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共1,528億元，高等學

校佔336億元，中等專業學校佔109億元，中小學930億元，其中農村中小學只有465億元13。

由於農村中小學學生數目比城市多得多，農村中小學的這點財政預算一般不夠發公辦教師的

工資，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也只得由農民負擔。1998年安徽省

合肥市市區普通初中生均政府預算內公用經費支出（指用於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

修繕費、業務招待費等的支出）為359元，而農村地區為主的合肥市長豐縣則為16.1元，肥東

縣為14.8元，肥西縣為7.8元（顯然，這幾塊錢還集中於城關鎮初中，而農村初中幾乎完全空

白）14，相差十分懸殊。政府財政不撥款，農村教育的費用自然落到農民的頭上。據估算，

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費附加約佔農民純收入的1.5%，全國一年達上百億元（1998年為165億

元）。實際上，由於在教育附加費之外，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1998年53億元）、攤派

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農民在教育方面的真實負擔遠遠不止這些。據農民負擔執法檢查中了

解的情況，1992年一般地區農村學生收費的狀況是：小學生每年180元左右，初中生每年300

元左右，高中生每年500元左右。另據報導，湖南省漢壽縣新興鄉，1992年下學期就有201人

因交不起學費而停學，佔應入學人數的18.3%15。

實際上，國家義務教育的範圍是不完全的。只有城鎮中的中小學教育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

義務教育，即由國家、政府出人、財、物而舉辦的教育。農村中的中小學教育大體上是「民

辦義務教育」，即除了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國家和當地政府財政支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農

民自己掏錢而舉辦的教育。可以說，在中國二元社會結構下，國家對農村教育基本上是不負

責任的，是沒有盡到完全義務的，在經濟落後、地方政府財政薄弱的地方更是如此。《中華

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其實是一部國家城鎮居民的義務教育法。由於農民本是中國經濟力

量最為薄弱的社會階層，到今天還有數千萬農民連飯都吃不飽，更多的人無錢買衣禦寒，無

錢買藥治病，哪裏還有錢辦學和送孩子上學？於是，中國農村教育就勢必陷入這樣一種尷尬

局面：在經濟落後的中西部省區的廣大農村，要麼出現「娃娃們總是在危房裏上課」或輟學

在家，要麼出現向農民集資、攤派學校建設費或者超標準收學費而農民負擔沉重，二者必居

其一。也就是說，如果城鄉有別的二元教育投入制度繼續存在的話，那麼農民負擔過重的問

題就基本上是可避免的。

農村教育如此，農村其他公共事業的投入更是如此。公共事業負擔城鄉有別的二元體制決定

著中國農民負擔的程度。在城市，一切公共設施包括幼兒園、圖書館、體育場、福利院、公

園、道路、供電設施、供水設施、公共交通以及所有政府管理機構的建設經費和開支均由國

家、政府和全民單位負擔。對此，城市居民不必從既得收入中掏出一分錢，即不需要交「提

留」也不需要交「統籌」。但在農村，情況就不一樣。農村必須民辦中小學（前述已作分

析）、民辦醫療、民辦文化事業、民辦道路、民辦水電以及其他農村中的一切公共設施。此

外，在農村唯有鄉、鎮政權是一級政府機構，其工作人員的工資可由政府財政來支付，但

鄉、鎮一級政府的行政編制十分有限，不足以管轄幾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和數萬人口，只得設

立許多以農代幹人員和臨時管理人員。這些額外人員的工資從何而來？只能由農民負擔了。

故鄉統籌費中用於優撫、道路建設等的一塊，常被鄉鎮政府挪用為「養人經費」。挪用的經

費當然不夠，故農民需要承擔鄉鎮政府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等額外負擔。縣級政府甚至

地級政府的有關部門也要向農民伸手「創收」以增加「養人經費」和增發獎金。村民委員會

是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是一級政府機構，但卻必須有人來進行各種管理，承擔自治



組織的各項職能，實際上是一級準政府機構。這些準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國家不負擔，故

只能由農民來養了。因此，需要農民交納村提留管理費，以用於村幹部的報酬和管理開支。

五 結 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農民負擔是二元社會結構即二元戶籍制度、二元就業制度、

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等在農村的表現形式。如果說二

元社會結構在城市裏表現為市民特權的話，那麼它在農村就表現為農民特殊的義務即農民負

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二元社會結構，沒有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別，農民（實

質意義上而非身份意義上的農民）就不會有特定的農民負擔了，更不會存在農民負擔過重的

問題。世界上只有中國才有二元社會結構，也只有中國才有農民負擔問題，難道這是一個簡

單的巧合嗎？可見，二元社會結構正是中國農民有負擔並且負擔沉重的根源。

中國農民負擔問題不僅僅是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農民負擔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農

民負擔是中國城鄉居民在法律上身份不同一、權利不平等、義務（負擔）不一致的必然結

果。身份不同一、權利不平等、義務不一致是與我國憲法體現出來的公民平等原則相矛盾

的，把農民排斥在國家資源和全民所有制財產的實際所有權人之外的制度也是直接違背憲法

規定。

因此，研究中國農民負擔問題一定要從分析二元社會結構著手，一定要從保障公民權利和義

務平等的角度來思考徹底解決農民負擔的難題。80、90年代的中央減負政策和立法都是在不

觸動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前提下設計的，農民的身份、地位、權利、義務沒有任何改變，所

以不能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要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決不能停留在「減輕農民負擔」的

程度，而必須在法律上徹底廢止「鄉統籌」等稅外農民負擔。為此，有必要改革城鄉二元社

會結構，尤其是要改變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要對鄉村的義務教育承

擔真正的義務。我們有理由認為，當法律規定農民的權利、義務都和市民完全平等的時候，

當「負擔」一詞不再與農民的身份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便是農民負擔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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